
年 月 日 女子患癌找人撞

死自己 案经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审理 判

决被告人徐红伟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

刑 年 缓刑 年 被告人王斌犯故意杀人

罪 判处有期徒刑 年 缓刑 年 两被告

均当庭表示服判 不提起上诉 这是一起集

伦理 人性 法律于一体的案件

此类案件最大的争议点在于 在生命的

最后阶段 患者因为疾病等其他原因遭受身

体和心理上极大的无法容忍的痛苦时 在本

人主动请求的前提下 他人出于同情和帮助

其免受病痛折磨的目的 提前结束患者生命

的行为 是否具有合理性

这种受他人委托杀之的行为 在我国现

有法律制度框架下 无论在违法性与有责性

的层面 还是从帮助自杀的角度 因被害人

无权承诺重大身体法益而不能阻却违法 故

被认定为故意杀人 但考虑到本案中两被告

的行为是出于帮助被害人免受疾病痛苦的善

良动机才实施的 其主观动机有值得宽宥之

处 同时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其他情节如两

被告真诚认罪 悔罪 并取得被害人近亲属

的谅解等 最终判处两被告缓刑

这类案件在性质上可归结为帮助他人实

施的 安乐死 对于安乐死学界历来存在

较大的争议 我国法律尚未承认安乐死的合

法性 学界对于安乐死概念的观点也层出不

穷 但无论哪种观点 安乐死的出发点都是

基于对患者要求的尊重 从人道主义出发

为减轻患者正在遭受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折

磨 以无痛苦的方式提前终结患者的生命

安乐死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维护 是对其生

命的尊重 也是对其死亡的尊重

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

步 人们关于安乐死的观念开始了很大的转

变 但依旧受到各种传统伦理的质疑 且安

乐死还未在刑法中找到出罪机制

我国 宪法 第 条规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由此可

见 我国在保护公民生命权的同时 也保护

公民的人格尊严 但这种保护并不局限于消

极的不侵犯 还应该进行积极的保护 包括

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 支持公民积极维护自

身的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 涉及到公民具有

的自尊心以及应当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

尊重的权利 宪法 的这一规定通过 民

法总则 和 刑法 的具体规定得以实现

民法总则 第 条规定 自然人的

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人格尊严

是公民最重要的人格利益 属于一般人格

权 具有人格权属性 从人格尊严的角度来

说 当一个人经受着长期的病痛折磨 心理

能力和身体功能等逐渐消失的时候 患者便会

感觉到尊严感和自尊心的丧失 在这种情况

下 允许患者选择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状

态 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维护 人 有生的尊

严 也应有死的尊严 认可患者自愿选择有尊

严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对其临终人格尊严

的尊重 患者请求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是对

自己享有的人格权的行使 是在维护自己的精

神性人格利益 其有权基于自己的独立意志

为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 对属于个

人人身专属性的生命权做出有限的支配 这不

仅是对个人人格权的维护 也是对个人生命权

的尊重

生命的存在不能仅强调生命的神圣 而忽

视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 这是生命质量论

和生命价值论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上 对生命存

在的更深层次的要求

当生命的质量逐渐消减 生命的价值不再

存在的时候 延长生命不仅没有任何意义 而

且还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 因此 患者在

生命的最后阶段 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极端痛苦

时 尊重其选择死亡的权利 维护其尊严 是

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的一种体现 这些患者通

常患有当前医疗技术无法救治的疾病 遭受难

以忍受的痛苦且濒临死亡 此时其生命的价值

己接近为零 允许其为了减轻自身正在遭受的

巨大痛苦 选择平静而有尊严地终结自己的生

命 符合人道主义对人的关怀 也遵循了法律

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

在当前的医疗水平还尚未能完全帮助濒临

死亡的病人找到缓解病痛的更好办法 而当患

有不治之症的病人 正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时 允许其自愿采取无痛 平静的方式提前结

束生命 在人性 伦理 道德层面都是可以接

受的

但从国家法律角度考虑 是否应该承认这

种行为的合法性 还不能过早的下结论 至少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来看 在法律上支持这

种行为的条件还不成熟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临终关怀以

来 社会各界给予了广大支持和帮助 但是临

终关怀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国家没

有专门的政策对临终关怀机构予以规范 导致

一些临终关怀机构存在不同程度的趋利倾向

效力低下 临终关怀机构因其性质特殊 其发

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但国家对于临终关怀

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 临终关怀机构数量少

且覆盖面窄 根本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患者需

求 在法律尚不能支持安乐死的情况下 完善

临终关怀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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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是人类社会的副产品 为了维护社

会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 人类社会必须做出

必要的反应 运用刑罚手段惩罚各种犯罪

日本当代著名刑法学者西园春夫在其

刑法的根基和哲学 一书中说道 刑法

是处罚人的法律 虽然刑法是为处罚人

而设立的规范 但国家没有刑法而要科以刑

罚照样可以 从这一点上看 可以说刑法是

无用的 是一种为不处罚人而设立的规范

西园春夫先生为一个法治社会如何根据

刑法的实在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勾画了一个理

想和浪漫的图景 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来看 刑法依然没有脱离基本上是为了设定

犯罪和处罚犯罪而制定的一种社会强制性规

范的窠臼

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高度遵循罪刑

法定的精神原则 深刻理解作为犯罪本质特

征的刑事违法性 严格按照犯罪构成的技术

要求 对触犯刑法的行为进行入罪认定是一

种 加法式 的操作过程和基本常态 对于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 加法式 操作技术而

言 刑事违法性无疑是一个入门的向导和应

有的门槛 不符合刑事违法性 行为当然就

不可能构成犯罪 这是绝对的 但是 为了

保证社会最大程度的和谐 刑事立法当然也

会保留着一些出罪的规定 进而在刑事司法

实践中当然也会存在着一些出罪的空间 在

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准确理解领会刑事

立法中的出罪规定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学

会做好 减法 的技术操作 都是全面实现

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做到和做好 减法

式 操作认定最起码应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

面

犯罪阻却事由的 减法

在这方面涉及到正当防卫等刑法明文规

定的规范要求 前段时间山东聊城于欢刺死

辱母者一案着实给我们上了一课 这么明显

属于正当防卫的案件依然按照 加法 观

念 做完全入罪的认定 无疑说明了我们入

罪观念的强烈和传统 加法 技术操作的娴

熟惯性

长期以来 在刑法 加法 观念的影响

下 正当防卫这一刑法明文规定的出罪事由

基本上成了 僵尸 条款 有些司法机关的

执法活动远离了现代社会的司法公正观念

远离了刑法规范评价的技术要求 也远离了

人民群众的常情 常理和常识 因而产生了

很大的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

深处 法治的深处和人性的深处探讨这类案

件处置上的不足之处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

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

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

成损害的 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 对于正当防卫 面对突如其

来的不法侵害而继起正当防卫往往是被动

的 仓促的 甚至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要求

防卫人清楚地想到了刑法的明确规定 准确

地认识到不法侵害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

罪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 正

当防卫的本质在于私力救济 是防卫人在国

家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到位的紧急情况下对自

己应有合法权利的临时性紧急保卫 因此法

律 同情 的天平理应当尽量倾向于正当防

卫人

于欢案的发生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

足以反映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在刑法适用

上的不和谐 不懂得刑事立法上的 减法

规定和刑事司法上的 减法 操作 如此一

个属于正当防卫即使过当的案件 一开始贸

然认定为故意伤害犯罪判以无期徒刑的重

刑 公检法三家一路绿灯 直至将正当防卫

人送上坐穿牢底的路上 这种不懂得必须做

减法 操作的 司法出丑事件 注定会在

中国的司法史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污痕

但书 规定的 减法

行为虽然符合了刑事违法性设定的入罪规

范标准 但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仍然有着

英雄用武之地 我国刑法第 条规定

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

罪 清楚地表明对于那种游离于刑法边缘的

行为 通过对其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 是可

以排除在犯罪圈外的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 对

于那些虽然已经具备刑事违法性但情节显著轻

微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的行为 进行必要的

减法 处理 既是刑事立法的规范要求 也

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诚然在中国刑法学界 对于社会危害性的

价值评价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刑法问题 喜

欢它的学者们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

特征 舍此刑法无用武之地 怨恨它的学者们

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前苏联刑法理论的产

物 害人不浅 所以今天中国刑法学界一个重

要的任务就是祛除社会危害性的概念 而另一

些学者认为我国刑法还需要社会危害性的理

论 所以应当善待它 我们认为对于社会危害

性观念和理论 绝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 关

键在于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承认它的应有

作用 其实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 当然要时时

刻刻注意社会危害性对于设立犯罪的奠基作

用 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就意味着刑事立法

没有必要通过刑事惩罚性的提炼而进行犯罪的

设定 而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通过对社会危害

性的价值评价 可以将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行为从犯罪中排除出去 通过 减法

以减轻社会的另一种负担 在罪刑法定原则

下 刑法没有相应的明文规定 即使行为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绝不能成为其随意入罪的

通行证 但情节轻微 危害不大的社会危害

性评价可以作为行为出罪的 特许证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 减法

刑民交叉类的疑难案件是当下刑法理论和

司法实践的热点问题 对于刑民交叉的疑难案

件是采信 先刑观念 还是信奉 先民后刑

往往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结果和社会效

果 毋庸讳言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先刑观念 的现象还十分明显和强烈 这里

既有历史的原因 又有现实的原因 更有功利

的原因 但 先刑观念 这一思维模式本质上

是一个错误的社会发展导向 它使得刑法日益

坐大 一法独强甚至甚嚣尘上 这势必会成为

中国社会不堪重负的累赘 由此给社会的文明

发展和想要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带来诸多消极

的影响 梅因在 古代法 一书中指出 一个

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低 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

例就能知道 大凡半开化的国家 民法少而刑

法多 进化的国家 民法多而刑法少 此言甚

重 但此言也甚是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

过 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 还不

如说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法 所以对于刑

民交叉的案件 尽可能通过刑法的前置性法

律 包括民法 经济法 行政法来解决 司法

机关应当要有 让利于民 的雅量思维和做好

减法 的技术操作

在众多的已引起争议的刑民交叉案件 我

们有责任向全体民众传递这样一种观念 法律

毕竟是法律 因为它是严肃的 即使是作为刑

法的前置性法律 他们虽然没有刑法的暴力特

征和强制特点 但它们也是法律 也是严肃

的 因此凡是符合刑法前置性法的行为都应当

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的法治权威性应当从

刑法的前置性法律中得到全面体现才能够得到

加强 即使违反了刑法前置性法的行为 能用

前置性法律处置的 就千万不要轻易动用刑

法 不然对国家和社会成员都不是一件好事

只有当行为超越了刑法前置性法的极限 刑法

才能上场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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